
附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在部分地区
启用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

建办市〔2021〕25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建设司（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中央企业：

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建

筑业“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

水平，我部决定在前期北京、上海、浙江、海南等 4 个省（市）

开展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以下简称电子证书）试点的

基础上，再选取部分地区启用电子证书，并开展延续注册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河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

广东、重庆、四川、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等 15 个省（区、

市）。

二、工作内容

（一）启用电子证书。



1.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在河北等 15 个省（区、市）

启用一级建造师电子证书（具体示例及说明见附件 1），电

子证书式样按照《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一

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标准执行（具体式样见附件 2）。

2.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河北等 15 个省（区、市）及

前期开展试点的北京等 4 个省（市）准予一级建造师初始注

册、增项注册、重新注册、延续注册的，不再发放纸质注册

证书或加贴防伪贴；聘用单位基本信息修改的，不再加贴防

伪贴；因纸质注册证书遗失、污损或个人信息修改等需重新

发放注册证书的，不再补发或更换纸质注册证书。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上述省（区、市）统一使用电子证书，纸质

注册证书作废。

3.各省（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创新监管模式，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快实现电

子证书在招标投标、审批许可、项目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

的应用。

（二）开展延续注册。

1.注册单位所在地为河北等 15 个省（区、市）的一级

建造师，其注册专业有效期已过期的，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延续注册申请；注册专业仍在有效期内的，应在有

效期届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注册申请；注册专业有效期届满

且未提出延续注册申请的，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注册专业

失效。



2.前期开展试点的北京等 4 个省（市）的一级建造师，

提出延续注册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注册

专业有效期届满且未提出延续注册申请的，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注册专业失效。

3.申请延续注册的，应达到继续教育要求，并对本人完

成继续教育情况作出承诺。

4.准予延续注册的注册专业，其注册专业有效期从准予

延续注册之日起计算。准予延续注册之日距 65 周岁不满 3

年的，有效期截至 65 周岁当日。

三、电子证书有关使用要求

（一）一级建造师应妥善保管本人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账号，因本人保管不善造成账号信息泄露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本人承担。

（二）一级建造师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查看和下载电子证书，具体操作流

程可查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电子证照使用手册》。查看和

下载电子证书时，本人应确认该证书的使用时限。电子证书

使用时限为 180 天，但注册专业有效期或建造师距 65 周岁

不满 180 天的，使用时限截止日期以注册专业有效期截止日

期或建造师满 65 周岁当日为准。超出使用时限的电子证书

无效，需重新下载电子证书并再次确认使用时限。



（三）一级建造师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

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迹不一致的，该电

子证书无效。

（四）有关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中国建造师网”微信公

众号扫描电子证书上的二维码，查询一级建造师注册信息。

（五）电子证书与纸质注册证书的聘用单位信息、个人

基本信息、注册编号、注册专业有效期等不一致的，以电子

证书信息为准。电子证书信息发生变更的，需登录政务平台

重新下载。

附件：1.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示例及说明

2.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式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21 年 6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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